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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上，围绕 “认识如何可能”这一认识论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进行过不同维度的阐释，

而最具科学性和明晰性的当属意识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他的探究主要是通过对康德道路和笛卡尔道路的现象学还

原，借助于特殊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经过现象学认识考察的三个重要阶段，即思维的明见性的确立、对象本质的

把握及现象学 （问题）的意义探究，最终在纯粹明见的领域，完成了对此问题的根本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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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在其所有的展开形态中，起初都是认识主

体关于被认识对象的心理体验，由此就引出了一个

问题，即认识如何保证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在客体

意义上是一致的。简言之，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当

认识发展至对其可能性进行哲学反思及理性批判这

一阶段时，问题本身就被提高到了 “严格科学的哲

学”层次。在胡塞尔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他之前的历代哲学家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以来的笛卡尔、康德和黑格

尔等，他们的回答都不理想。于是，胡塞尔借以现

象学方法建立的本质科学，破解对象在意识中的构

造之谜，完成了对 “一般认识”的可能性的明晰性

回答。

一、认识考察的第一阶段

胡塞尔关于认识考察第一阶段的划分，是通过

对认识批判的阿基米德点即 “我思” （Ｃｏｇｉｔｏ）的

确立来确定 的。为 顺 利 找 寻 这 个 “阿 基 米 德 点”，

胡塞尔首 先 切 入 的 是 康 德 的 道 路。沿 着 康 德 的 道

路，胡塞尔一开始就区分了两种思维态度，即对自

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的区别，前者面向

自然科学，后者面向哲学本身。经过对自然思维的

分析探究，胡塞尔认为，生活和科学中的自然的思

维态度对认识可能性的问题漠不关心。尽管自然的

思维态度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结出了无限丰硕的成

果，并发展形成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心

理学和数学等学科，但胡塞尔认为：“作为意识的

经验如何能够给予一个对象或切中一个对象；经验

如何能够通过经验来相互证明或相互纠正，而不仅

仅只是主观地扬弃自身或主观地加强自身；……为

什么自然科学应当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可以被理解

的，只要它以为在其每一个步骤中都设定了并认识

了自在存在的自然———相对于意识的主观河流而言

的自在存在———一旦反思严肃地朝向这些问题，它

们便都变成了谜。”［１］ （ＰＰ．１５－１６）也就是说，如

果对自然科学中关于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反

思，则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

并始终是一个谜。于是，沿着康德的道路前进，胡

塞尔就得 出 了 一 个 结 论，即 要 进 行 真 正 的 认 识 批

判，就必须终止在先地承认自然科学或对自然科学

的 利 用，即 要 把 “自 然 观 点 的 总 命 题”悬 置

（Ｅｐｏｃｈé）起来放入括号，中止它们的作用，将人

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剩下的东西上面，也就是对自

然态度的 “中性化”［２］ （ＰＰ．５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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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 来，经 过 对 康 德 道 路 的 现 象 学 还 原 之

后，胡塞 尔 似 乎 过 渡 到 了 笛 卡 尔 的 道 路。其 实 不

然，因为胡塞尔在接下来的分析和讨论中，与其说

是走在笛卡尔的道路上，还不如说是在两条道路的

中心线上摇摆，因为此时的康德仍是在隐蔽地发挥

着作用。这一点，从胡塞尔关于由自然思维向哲学

思维的 “越度”（μετáβασιζ）的背谬 （ｎｏｎｓｅｎｓ）论

述中可以看出：“如果认识批判是一门始终想要澄

清所有认识种类和认识形式的科学，那么它就不能

运用任何一门自然的科学，它不能与自然的科学的

成果和它们对存在的确定性发生联系，这些成果和

确定对它来说是有疑问的。所有科学对于它来说仅

仅是科学现象。把它同自然科学作任何联系都意味

着错误的 ‘越度’”。［３］ （Ｐ７）可见，胡塞尔关于从

自然的思维态度向另一类哲学的思维态度的越度的

论述，实际上和康德关于先天科学与超越论哲学的

划分有着相似之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塞

尔此时并不是完全地走在 “笛卡尔的道路”上。

但为了找到认识批判的第一个出发点，胡塞尔

最终还是以对 “我思”的确立作为认识批判的 “阿
基米德点”，借此展开了对现象学认识批判的第一

阶段的论述。

走进现象 学 认 识 批 判 的 第 一 个 工 作 现 场，① 要

做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对 “认识可能性的认识”或

“认识可能性的切合性”的解答。对这个问题的解

答，胡塞尔把目光转移到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上，

认为借助于笛卡尔的怀疑考察可以解决此问题，实

际上胡塞尔 就 是 表 明 了 与 笛 卡 尔 相 类 似 的 一 个 观

点，即确定了思维的明见性。不仅如此，胡塞尔还

论证了 思 维 的 这 种 明 见 性 （Ｅｖｉｄｅｎｚ）或 绝 对 被 给

予性。他指出：“直观地直接把握和获得思维就已

经是 一 种 认 识，诸 思 维 （Ｃｏ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ｓ）是 最 初 的

绝对被给予性”。［３］ （Ｐ５）可 见，这 种 明 见 性 就 是

指明晰无疑的直观本身。可为什么思维的认识是明

见的而自然的认识是可疑的呢？对此，胡塞尔解释

到：“所有自然的认识、前科学的、特别是科学的

认识，都是超越的、客观化的认识；它将客体设定

为存在着的，它要求在认识上切中实事状态，而这

种实事状态在认识之中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被给

予的，并不 ‘内在’于认识。”［３］ （Ｐ３１）这句话就

给出了答案，即自然认识是超越的认识，揭示的是

意识领域之外的东西，而 “思维的直观认识是内在

的”，是明见的内在于 意 识 之 中 的，其 内 在 性 能 够

切中 （ｔｒｅｆｆｅｎ）意识中的对象，也即思维中的存在

（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是 内 在 于 认 识 的。所 以，现 象 学

要解决传统认识论的困境，即 “认识如何超出自身

而达到在它之外的东西”，就必须把认识范围限定

在意识的内在之中。
在进一步明晰性的考察中，胡塞尔首先对内在

（Ｉｍｍａｎｅｎｚ）与超越作了简单的讨论，即在明晰性

的初始阶段，“实项的 （ｒｅｅｌｌ）内在”或相即的自

身被给予之 物，它 没 有 “超 越 自 身 去 意 指 什 么”，
无可置疑，可以利用；而 非 实 项 的 内 在 （或 超 越）
之物，它 不 能 够 直 接 利 用，必 须 进 行 现 象 学 的 还

原。所以，在关于现象学的认识是如何能够切中超

越之物的讨论中，胡塞尔指出：“我想理解这种切

中的可能性，但这只是意味着 （如果我们考虑到它

们的意义）：我想看到这种切中的可能性的本质并

使它直 观 地 被 给 予。”［３］ （Ｐ７）也 就 是 说，要 想 获

得对这种 “可能性的本质”的认可，依靠任何超越

的认识和科学，或者依靠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不能

帮助我们实现对这种 “可能性的本质”的明晰性掌

握，因为自然认识揭示的是意识之外的事物，而现

象学的认 识 所 揭 示 的 恰 是 这 种 内 在 的 “明 晰 性”。
而且，认识要切中 （ｔｒｅｆｆｅｎ）此 “可能性的本质”，
只能是直观地被给 予 “我 们”，也 就 是 “通 过 直 观

个别现象被给予我们并呈现于意识中。”［４］ （Ｐ１２８）
因为， “作 为 任 何 一 种 原 初 给 予 的 意 识 的 一 般 看

（Ｓｅｈｅ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是 一 切 合 理 论 断 的 最 终 合 法

根源”［５］ （Ｐ２５）。由此，我们对于非实项的内在之

物 （或超越之物），如 我 们 看 到 的 一 片 树 叶，实 际

上我们看 到 的 只 是 “树 叶”朝 向 我 的 那 一 面 （侧

面、正面或反面），在 看 见 “树 叶”朝 向 我 的 那 一

面之前看见的是作为意向对象而存在的树叶，所以

在此认识体验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中 要 切 中 意 识 对 象 “树

叶”。在胡塞尔看来，若 从 认 识 的 可 能 性 维 度 回 答

这个问题，全部自然科学和全部心理学等所有超越

的认识和科学对这种可能性无法作出解释，因为这

些科学常常将这种认识只简单地解释为自然事实。
要把这种认识解释为本质事实或现象本身，就只能

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关于现象学的还原，胡塞尔指出：“现象学的

还原就意味着：所有超越之物 （没有内在地给予我

的东 西）都 必 须 给 以 无 效 的 标 志，即：它 们 的 实

存、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为有效性本身，至多只能

作为 有 效 性 现 象。”［３］ （Ｐ７）可 见，超 越 之 物 （如

直接看到的一片 “树 叶”）因 为 它 不 内 在 于 意 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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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以它没有内在地给予我们什么东西。不过，
虽然它的存在不能作为有效性本身，却可以作为有

效性的现象。这种给予超越之物以无效的标志的现

象学还原，就是现象学 （或交互主体性）意义上的

超越论还原。
通过超越论还原，胡塞尔初步实现了对认识对

象的把握，进一步确立了认识的研究领域。但在接

下来的工作中，仅仅依靠超越论还原还远不能帮助

胡塞尔建立一门严格的科学，因为超越论还原尚未

触及现象学研究的本质 （Ｗｅｓｅｎ）———对象的一般

本质或一般观念②。于是，建立一门本质科学的重

任便落到了现象学认识考察的第二阶段———本质还

原 （或本质直观）上。

二、认识考察的第二阶段

进入新的认识考察阶段，胡塞尔将现象学的视

角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为引导人们真正地理解新

的认识方法，他开始积极展示新方法的可能性，即

对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本质还原 （或本质直观）
的方法是什么，现象学还原方法所要揭示的对象及

其领域是什么进行说明。
在这一阶段，胡塞尔首先对笛卡尔的思维进行

现象学还原，因为在笛卡尔的思维中包含着体验的

自我、客体及客观时间中的人，所以这种心理学意

义上的现象不能成为 “绝对的被给予性”，要摆脱

心理学意义上的现象的迷惑与纠缠，只有通过现象

学还原了的 “纯粹的现象”才能成为 “绝对的被给

予性”，即要对 “我思”中 的 “我”的 实 体 性 进 行

现象学还原，使 “我”脱离实体性，成为 “思”的

纯粹意识主体。至此，胡塞尔就提出了 “一个纯粹

的基本问题：纯粹的认识现象如何能够切中一些对

于它并非内在的东西，认识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如

何能够切中非自身被给予性，并且应当如何理解这

种切中？”［３］ （Ｐ８）就 是 说，纯 粹 意 识 是 如 何 能 够

切中 “超越地被意指之物”或观念之物。
这个问题还得从 “被直观到的现象”着思。用

胡塞尔的话讲，就是： “纯粹现象———个别地看这

些现 象———的 领 域 似 乎 并 不 完 全 满 足 我 们 的 意

向”［３］ （Ｐ９），即个别的 纯 粹 现 象 不 能 够 满 足 我 们

的意向，如对 “红”的直观，在意识流中我们事实

上直观到的始终是 “时间 对 象”———红。一 方 面，
“这个红”始 终 是 贯 穿 在 每 一 个 时 段 的 同 一 个 红；
另一方面，每当我们直观 “这个红”时，“这个红”
在质上总有细微差别，因为 “这个红”所要奠基于

的感性要素 （或红色对象）在时间充盈中具有自己

特定的时间位置，所以作为感性领域中贯穿在时间

充盈中的 “这个红”彼此也都有特定的时间位置。
因此，“这个红”是普遍概念的单个化，即个别的

存在。于是，问题就转到如何确定 “红”一般的普

遍有效性上。对此，胡塞尔指出：“似乎有一点还

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观念化的抽象。它给我们明

白的一般性、类别和本质，因而似乎说出了一句带

有拯救性的话：我们是在寻求关于认识本质的直观

明晰性。认识从属于思维领域，因而我们就能直观

地把它的一般对象提高到一般意识之中，于是一种

认识的本质学说 就 成 为 可 能 的 了。”［３］ （Ｐ９）也 就

是说，对 “红”而言，如 果 抛 开 每 一 个 “这 个 红”
的个 别 性，那 么 “这 个 红”就 是 一 种 观 念 化 的

（Ｉｄｅｉｅｒｅｎｄ）抽象结果，即 通 过 本 质 直 观 把 握 到 的

“思维的在”（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的一般的普遍有效

的性质。所以，现象学的认识论要从个别或特殊的

“红”中把 握 到 “红”的 一 般 本 质 就 成 为 了 可 能，
这也证实了现象学成为一门本质学说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的获得是与笛卡尔对明白清楚的感

知的考察相联系的。与笛卡尔不同的是，此时此地

的感知是一种直观反思的感知，即这个关于感知的

意指的现象不仅是被给予的，而且这个感知还是一

个想象的被给予性。这时，直观反思的感知便与想

象相并列，且在这一智性体验或一般体验中 （如我

们感知到一支红色的笔，且通过想象对这支红笔的

质料如形状、颜色等变项 （Ｖａｒｉａｎｔｅ）进行自由的

变更，在变更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始终不变的是常

项 （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红”），常项可以被当作一种纯粹

的被把握的对象，在这一直观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中，
它们是绝对的被给予性现象。由此，在思维活动中

的 “思维的在”（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即意识中的 “现
象”或 “存在”通过它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或者是

纯粹明见性中的被给予性而得到了保证。
在这种意识体验中还显现出了作为绝对被给予

性的新 客 观 性———本 质 客 观 性。我 们 在 直 观 一 个

“红”的对 象 所 显 现 出 的 “红”的 因 素 的 过 程 中，
所捕捉到的新客观性 （本质客观性）——— “红”本

身或一般的 “红”也是绝对被给予的，在这一意识

活动中恰是 “红”的种类代替了个体的 “红”而成

为我们的意识对象。由此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本质陈

述 领 域， 即 奠 基 于 相 应 对 象 之 上 的 事 态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领域。
至此，是否就划定了全部范围的现象学呢？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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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说：“不，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继续把我们引向

前去。首先它使我们 明 白，实 项 的 内 在 （或 超 越）
只是一般内在这个更广泛概念的一个特殊情况。绝

对被给予的和实项内在的，它们现在已经不再是自

明无疑的一回事；因为一般之物是绝对被给予的，
而不是实项的内在。对一般之物的认识是一种个别

的东西，是意识流中的一个瞬间；在这件事中，明

见性中被给 予 的 一 般 之 物 本 身 不 是 一 种 个 别 的 东

西，而恰恰是一种一般的东西，因而在实项的意义

上是超越的。”［３］ （Ｐ１０）由此得知， “绝对被给予

的”和 “实项内在的”并不是一回事。如面对经过

感性直观呈现于意识中的 “一支红色的笔”，如果

我们把这一意识体验看作是一个 “实 项 的 （ｒｅｅｌｌ）
内在”，那么这支红色的笔它仅仅是作为一支红笔

显现于我们而并没有超出 “红笔”自身向我们意指

其他什么东西，显然 “实项的内在”具有经验的成

分还不纯粹，③ 由 此，先 前 被 悬 置 起 来 的 超 越 物 又

重新回到了所予性领域。但是，绝对被给予 （或绝

对的内在）并不等同于实项的内在，如我们在看到

这支 红 笔 的 同 时 还 直 观 到 了 “红”本 身，这 个

“红”本身 是 作 为 纯 粹 意 识 对 象 而 显 现 于 我 们 的，
由此，这个 “红”本身作为一般之物是绝对被给予

的现象，它显然区别于 “实项的内在”。但是，我

们 “对一般之物的认识是一种个别的东西，是意识

流中的一个瞬间”，如我们在这一意识体验中所看

到的 “红色”，它作为 意 识 的 “实 项 内 容”在 全 部

意识过程中是变动不居的，所以在这一意识活动中

的 “红色”，会依次穿 过 前 摄、原 印 象 和 滞 留 三 个

阶段而构造出一 个 （当 下）的 个 别 对 象 “红”，且

在意识流 的 变 动 不 居 中 始 终 保 持 着 自 身 的 “同 一

性”，即一般之物 “红”的 “同一性”。所以， “在

这件事上，明见性被给予的一般之物本身不是一种

个别的东西，而恰恰是 一 种 一 般 的 东 西”，即 在 我

们看到 “红色”的 同 时，所 直 观 到 的 “红”本 身，
它不是颜色深浅程度不同的 “红”个别，而恰恰是

一 般 的 “红”或 “红”一 般。因 而 诸 多 个 别 的

“红”就都成了一般之物 “红”的 “个别化”。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指出：“所有的体验都流过

去，意识是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之流。刚刚被给

予者，下沉到现象学意义上的过去的深渊中，并且

一直流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返回来，可以第二

次在同 一 性 中 被 给 予。”［６］ （Ｐ３４９）因 此，意 识 的

实项内容 在 意 识 的 河 流 中 是 变 动 不 居 的。也 即 是

说，意识不是时空中的某物，而是内时间中流变的

东西。
胡塞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传统认识论的错

误就在于 “向超越领域的借贷”，即相关自然科学

的认识是超越的。但现象学中，在对个别的红直观

的例子中，“一般”尽管是绝对被给予的，但在实

项内在的意义上，“一般”也是一种 “超越”，因为

作为意向对象它超越了参与构造其自身的感觉材料

和意向活动，所以它是 “意向的、被构造的超越”。
因此，胡塞尔正是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又对呈

现于意识之中的两种 “内在”（Ｉｍｍａｎｅｎｚ）进行了

区分：一种是 “实 项 的 （ｒｅｅｌｌ）内 在”，即 意 识 的

实项内容，主要包括意识活动、感觉材料，其特点

因意识主 体 的 不 同 而 表 现 出 了 个 别 性；另 一 种 是

“绝对的内在”，它是指通过现象学反思获得的绝对

明见的被给予性，即它不仅是显现的被给予性，而

且也是对象的被给予性。由此可知，“绝对的内在”
较 “实项的内在”在概念的外延上要更为广阔，因

为它不仅包含有 “实项的内在”，同时也包括了实

项的超越 之 物———思 维 的 一 般 本 质 和 意 向 对 象。④

所以，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就不仅仅局限于实项的内

在之上，而是扩大到了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绝

对的内在之中。这一切，都是通过现象学的本质直

观来实现对意识的一般本质及其意向对象这些一般

内在的把握，所以 “本质还原就是从个别、特殊的

现象中 把 握 现 象 的 一 般 本 质。”［４］ （Ｐ１２７）当 然，
这也是 “思维的直观认识是内在的”的直接理论根

据，因为 “科学认识的对象不 ‘内在’于意识，是

意识 之 中 无 法 找 到 的 外 在 超 越 之 物。”［４］ （Ｐ１３１）
所以，科学 认 识 （或 自 然 认 识）在 “认 识 如 何 可

能”的问题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它们是超越意识之

外的认识。由此，现象学认识论的研究领域就被限

制在 “内在”即意识之中。
于是，胡塞尔指出：“现象学的还原这个概念

便获得了更接近、更深入的规定和更明白的意义：
不是排除实项的超越之物 （完全在心理—经验论意

义上），而是排除作为一种仅仅是附加实存的一般

超越之物，即：所有那些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明见

的被给予 性，不 是 纯 粹 直 观 的 绝 对 被 给 予 性 的 东

西。”［３］ （Ｐ１０）那已然在我们的头脑中存在的那些

理论、知识和科学，它们应该怎么办呢？对此，胡

塞尔认为：“任何的科学、任何的理论、任何的认

识不是作为有效性，而是作为有效性主张，作为有

效性现象存在着，作为认识论者，我也常常进行相

关的感知、思 想、理 论 表 象 等 等。”［７］ （Ｐ２３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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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凡通过演绎、归纳出的有效的、真实的理论和

认识及其 对 某 种 知 识、某 种 认 识 的 回 溯 仍 然 留 存

着，被作为有效性 “现象”。可知，现象学的还原

不是对意识的实项因素进行排除，而是排除作为一

种仅仅是附加实存的一般超越之物 （这些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明见的被给予的显现物），因为它不是纯

粹直观的绝对被给予性的东西。但这里外在于意识

的对象的存在至多只能作为有效性 “现象”，这正

是 “超越之物 的 纯 现 象 存 在，内 在 之 物 的 绝 对 存

在”［８］ （Ｐ１５５）。因 此，现 象 学 的 研 究 领 域 就 只 限

定在纯粹意识领域中。

三、认识考察的最后阶段

进入现象学认识考察的第三阶段，认识的重点

就是要在纯粹明见性的领域中进一步阐明认识的本

质及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明白现象学和现

象学问题的意义。
在此阶段，“自身被给予性能够伸展得有多远

呢？它是否被封闭在思维的被给予性中以及对它进

行总体把握的观念化中呢？它们伸展得有多远；我

们现象学的领域，即绝对明晰性的领域、真正意义

上的内在领域 也 就 ‘伸 展’得 有 多 远。”［３］ （Ｐ１１）
胡塞尔的 这 一 问 一 答，继 续 把 我 们 的 思 维 引 向 深

入。首先这里的 “自身被给予性”就是从意识活动

角度而言的，如我们看到一支红色的笔 （可以看作

被给予，即我们可以经 验 到 这 支 红 色 的 笔），但 在

这同时，“红”本身也显现于我，这是一种 “自身

被给予性”。如 此 的 意 识 活 动 能 否 继 续 延 伸 下 去？

“红”本身是否只封闭在纯粹意识中显现于我，且

我们只把它抽象为观念的 “红”本身 （或我们是否

只把它抽象为观念的 “红”）呢？胡塞尔说，如果

事物显现于我们的意识活动延伸得有多远，那么现

象学的研究领域也就跟进探索研究有多远，直到步

入 “绝对明晰性的领域”为止。
然而 “我 们 现 在 被 导 向 深 处，深 处 是 一 片 黑

暗，黑暗之中是问题所在。”［３］ （Ｐ１１）即在真正步

入现象学的领域，在进入纯粹意识领域之后，所要

关心的无非就是对意识的本质分析，及其对意识与

意向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但在起初，我们对本质的考察并不困难，一切

都很素朴，即在一切意向分析中是直指对象的，或

者我们的观点还是自然的观点。但当人们进行 （现
象学的哲学的）反思时，认识体验中的感性材料或

感性内容才发挥自身的效用，如我们直观一支红色

的笔，这是很素朴的、很简单的行为，但当我们对

“红”本身进行 （现 象 学 的 哲 学 的）反 思 时，必 须

要在现象学的还原前提下进行，这是唯一的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要把我们所 “看”到的个别的 “红”
的对象提高到 “红”一般，且要对 “红”一般进行

本质分析。
进一步来考察这一意识活动，“红”本身是在

这一意识活动中自身显现而被把握到的实事对象，
且在现象学还原的领域，实事对象 “红”是与这一

意识活动或显现过程密不可分，因为 “红”是这一

意识活动 （或 显 现 过 程）中 的 意 识 对 象 （或 显 现

者）。现象学的目的，就 是 要 澄 清 明 晰 在 这 一 活 动

中，“红”本身是如何显现的且它与意识活动的关

系，或者说是 “红”本身在意识中是如何构造起自

身的。
为破解这个困难，胡塞尔指出，“现在的任务

就是：在纯粹明见性或自身被给予性的范围之内探

究所有的被给予性形式和所有的相互关系，并且对

这一切进行明晰性分析”［３］ （Ｐ１４）。于是就必须依

靠 “直观”。直观、本质 直 观 与 现 象 学 是 密 不 可 分

的。通过直观，可以把握到个别、特殊的对象及其

个别、特殊的被给予性，可是仅仅通过直观，现象

学是不可能实现对一般普遍性的把握；而通过本质

直观，现象学就能够实现把研究的领域从个别扩展

至一般。由此，经过直观和本质直观的讨论，现象

学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而且胡塞尔也通过对两种

“内在”的 区 分，最 终 把 认 识 对 象 （或 思 维 对 象）
引入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

认识对象 （或思维对象）的引入，实质上就是

现象学的中心课题 “意向性”概念的提出，因为任

何意识 （认识）体验活动都是关于某物的意向 （认
识）体验，也就是 说 这 种 意 识 体 验 活 动 都 意 指 某

物。“尽管对象不属于认识体验，但与对象发生的

关系却属于认识体验”［３］ （Ｐ４６）。即任何一种认识

类型是寓于一种思维形式 （或直观形式）的，于是

要对认识的形式及其认识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明

晰性 分 析，就 必 须 对 “思 维 现 象”进 行 明 晰。而

“任何思维现象都具有其对象性关系，并且任何思

维现象———这是第一个本质明察———都具有其作为

诸因素的总和的实项内容，这些因素在实项的意义

上构成这些思维现象；另一方面，它具有其意向对

象，这对象根据其本质形成的不同而被意指为是如

此这般被构造的对象。”［３］ （Ｐ６２）由此可知，思维

对象便是由对象根据其本质形成在意向的意义上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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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这也道 出 了 意 识 的 构 造 （Ｄ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功

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看出现象学的根

本任务 是 在 “作 为 诸 要 素 的 总 和 的 实 项 内 容”和

“根据其本质形成不同的意向内容”中把握其中不

变的本质、本质要素及它们间的本质联系，也就是

对意识的本质分析、本质研究以及对意识的本质规

律的把握。
这个任务恰是在 “纯粹明见性”或 “自身被给

予性”的范围 内 完 成 的，所 以 接 下 来 的 探 究 就 是

“展示真正的被给予 性 的 各 种 样 式，换 言 之，对 象

的各种样式的构 造 和 它 们 的 相 互 关 系。”［３］ （Ｐ６２）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一方面研究展示本

真的和非本真的、素朴的和综合的、一举构成的和

按其本质逐步建立的、逐步有效的和绝对有效的等

这些被给 予 性，或 者 是 要 明 察 这 些 被 给 予 性 的 本

质；另一方面研究各种对象样式的自身构造活动。
沿着这 条 路 走 下 去，胡 塞 尔 坚 信 我 们 对 超 越

的、实在的客体如何在认识行为中被切中，可以获

得最终的理解。当然，要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还必

须依靠严格的现象学操作指南，这些操作指南一方

面规定着所有科学，同时相对于所有科学的被给予

性而言又是构造的。这些操作指南，一方面具有认

识批判的意义，另一方面还具有理性批判 （包括价

值的和实践的）的意义。就此而论，现象学 “还有

被称作哲学的东西，这种哲学所涉及的是自然的形

而上学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因而是在最宽

泛意义上理解的形而上学一般。”［３］ （ＰＰ．４９－５０）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分析都是关于 “被给予性

的问题”，都是关于认识中的对象构造问题。至此，
胡塞尔就指明了现象学认识论所要研究的对象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在意识活动中，关于意识及其在意

识中被构造出的意识对象；二是意向对象在意识中

的显现 （或被给予）方式。尽管这里只涉及意向性

和对象构造两个方面，但事关意识分析的工作却是

复杂而艰巨的。

四、现象学认识考察的现实意义

经过对现象学认识考察三个重要阶段的考察分

析，不难发现大哲学家胡塞尔为促进人类不断探索

认识新世界的艰辛努力，他的现象学认识论考察为

人类正确认识世界扫除了遮蔽在眼前的顽固障碍。
由此说，正确掌握和理解现象学认识批判的步骤不

仅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学习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

且有利于加快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步伐。对于此，
胡塞尔也曾很担责地讲到：“我们的生活目标在总

体上有 两 种，一 种 是 为 了 时 代，另 一 种 是 为 了 永

恒；一种服务于我们本己的完善以及我们同代人的

完善，另一种服务于后人的完善乃至最遥远的后代

人的完善。科学是一个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

值的标题。”［１］ （Ｐ５７）为了完成这个永恒而又富有

意义的工作，胡塞尔以 “我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否

则我就活不下去”［９］ （Ｐ１５０）的极大热情和远大抱

负，终身致力于 “严格 科 学”的 现 象 学 哲 学 事 业，
现在看来他做到了。相对于今天的我们，哲学大师

的脚步因为人的生命的有限性早已停止前行了，但

真正的科学是超时间的，所以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

的理想和事业并没有因此停歇下来，而是继续并将

永远引领人们向无限的 “绝对自身被给予性”的领

域走去。
从当下我国大力倡导全民创新的角度而言，从

增强民族认识论思考的角度而言，全面培育人们正

确认识世界、科学探索世界、理性看待世界的认识

论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哲学家胡塞尔作为关于认识

论学说的思想巨人，他关于认识、认识意义、认识

主客体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阐 释 是 彻 底 的、明 晰 的。由

此，对于胡塞尔本人的了解，对于现象学哲学的学

习、研究、应用和推广，无论是对于解决当下我们

所缺乏的创新性意识、要求、能力，还是对于我们

这个民族永远立足于世界强林的长远思想准备，其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注　释］

①　之所以这样 讲，是 因 为 胡 塞 尔 现 象 学 不 仅 是 关 于 方 法

和思维态 度 （现 象 学 的 方 法 和 “面 向 实 事 本 身 的 态

度”）的哲学理论，更是被称为工作哲学。

②　现象学所要 研 究 的 本 质 （Ｗｅｓｅｎ），并 不 是 隐 藏 在 现 象

背后的实质性东西，而恰恰是 “现象本身”，或者 说 是

被直观到的对象或一般之物。

③　同时，胡塞尔认为 “实 项 的 内 在” （ｒｅｅｌ）这 一 概 念 也

需要还原，它不 能 是 心 理 学 意 义 的 内 在，至 少 不 能 再

包含有 “实在的 内 在” （ｒｅａｌ，它 与 “观 念 的 内 在”相

对）。因为，如果把绝对自身的被给予性也仅仅看 作 是

“实项的内在”，即 相 即 的 自 身 被 给 予 之 物，那 么 这 对

于接下来 的 分 析 （实 项 的 内 在 作 为 一 般 内 在 的 特 例）

而言是一个错 误 的 做 法。因 为 在 之 后 的 分 析 中，胡 塞

尔指出 “实 项 的 内 在”只 是 “一 般 的 内 在”的 一 个 特

例，而 “一般的内在”并非是 “实项的内 在”，但 却 是

绝对的自身被 给 予 性，所 以 如 果 将 绝 对 的 自 身 被 给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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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仅仅看作是实项的内在便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④　相对于 “实项 的 内 在”及 “绝 对 的 内 在”这 两 个 “内

在”，与它们 相 对 应 的 也 有 两 个 “超 越”。相 对 于 前 者

而言，超越了实 项，就 此 意 识 通 过 统 摄 能 力 超 越 出 实

项内容而构造 出 对 象 及 其 世 界 视 域，然 后 又 将 这 个 被

构造出的对象 视 为 与 意 识 相 对 立 的 东 西，即 对 实 在 的

超越；相对于后者的超越，便是一种非绝对被给 予 性。

而一般内在 的 超 越 之 物———非 绝 对 被 给 予 性，恰 恰 就

是现象学还原所要排斥的对象。同时，胡塞尔也 认 为，

如果把 “内在”当 作 是 实 项 的 含 有，这 就 是 一 种 先 入

之见，在现象 学 这 里 是 不 可 取 的。实 际 上，胡 塞 尔 通

过对两种内在 的 区 分，不 仅 把 现 象 学 的 研 究 领 域 从 对

个别对象 （个别性）的领域扩大至一般对象 （一般性）

的研究领域，使得现象学的本质研究变为可能。同 时，

胡塞尔也把认 识 对 象 引 进 到 了 现 象 学 的 研 究 领 域，这

也 使 得 胡 塞 尔 自 然 而 然 地 抛 出 了 其 现 象 学 的 中 心 概 念

———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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